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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8月1日起，我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

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这对于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来

说，若在“营改增”后还兼营应税服务，那么试点前货物和

劳务的增值税挂账留抵税额在试点后如何进行抵扣和核

算，是一个令实务工作者较难把握的问题。

一、政策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3］37号）附件 2规定：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兼有应税服务的，截至本地区试点实施之日前的增值税

期末留抵税额，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政策解读

上述规定虽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其蕴涵却颇为深

刻，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 前提条件：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处于试点地区，在

试点实施之日尚存前期未抵扣完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同

时，该纳税人还兼营应税服务，应税服务在试点前交营业

税，而试点后改交增值税。

2. 处理办法：前期未抵扣完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其不

得从试点之日起的货物、劳务以及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

总额中直接抵扣，而只能由试点之日起的货物和劳务的

销项税额来承担，即“旧账旧人买”。其处理办法见表1。
3. 制定原因：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有应税服务的，

如果把试点之日前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放在试点之日后直

接抵扣，就会出现抵扣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因为增值税留

抵税额在试点之日前是由货物和劳务产生的，根据配比

原则，在试点之日后其抵扣也同样只应由货物和劳务来

承担。即试点之日后一般纳税人兼营应税服务所产生的

增值税销项税额，不应分担前期未抵扣完的增值税留抵

税额，即“旧账新人不用买”。

（4）制定好处：增加地方税收收入，防止“中央财政”

过大，“地方财政”过小，以调动地方政府参与税改的积极

性，同时，也便于税收的征缴。

三、案例分析

1. 案例情况：华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联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汽车零、配件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该公司

管理层决定于2013年8月1日起开始设立技术服务中心，

兼营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以扩大收入来源渠道。该技术服

务中心2013年8月份发生的主要业务如下：

8月8日，销售汽车配件一批，售价1 000万元，增值税

销项税额 170万元；取得技术服务费收入 848万元，其中

销售额800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48万元（税率6%）。上述

款项均已收到并存入银行。

8月 16日，购进A材料一批，增值税专用票上注明的

材料价款为 600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02万元，款项

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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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兼营应税服务的，试点前挂账留抵税额在试点后如何进行抵扣和核算，是个较

为复杂的问题，很多财会人员对此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本文依据相关财税法规，通过案例对“营改增”后挂账留抵税

额的会计核算进行了探讨，以期为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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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

兼营应税服务的会计核算

表 1“营改增”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办法表

业务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加工、修
理修配）

兼营应税
服务

“营改增”前后
纳税对比

前

增值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处理办法

根据收入与费
用相配比的原
则，试点之日前
未抵扣完的增
值税留抵税额
只能由试点之
日后的货物和
劳务的销项税
额承担。

实质

这是通常所说
的“挂账留抵
税额”，属于特
殊时期的一种
特殊业务，当
其被全部消化
完毕后，就不
再存在此类抵
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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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修缮公司总部办公楼，领用B材料一批，成

本50万元，购进该材料时已抵扣进项税额8.50万元。

假定 2013年 7月 31日，华联公司属于“货物和劳务”

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有120万元。

2. 案例分析：若该例没有假定条件，则其账务处理比

较简单，但增加了约束条件后，则加大了其处理难度。

（1）2013年 8月 1日，120万元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2］13号文件的规定：试点地区兼有

应税服务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截至开始试点当月月

初的增值税留抵税额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直接

抵扣，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增设“增值税留抵税额”明

细科目。其会计处理（单位：万元，下同）为：借：应交税费

——增值税留抵税额 12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120。
（2）2013年 8月 8日，销售设备和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收入，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2 018；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00，其他业务收入8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170+48）218。
（3）2013年 8月 16日，购进A材料会计处理为：借：原

材料——A材料 6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102；贷：银行存款702。
（4）2013年 8月 25日，修缮公司总部办公楼领用B材

料的会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58.50；贷：原材料——B材

料5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8.50。
（5）2013年8月31日，计算并结转期初挂账留抵税额

本期抵减数。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

预［2013］275号）的规定，纳税人兼有适用一般计税方法

计税的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和应税服务的，按照销项税额

的比例计算应纳税额。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本月增值税进项税额实际抵扣额，具体

计算过程见表2。

第二步：计算本期货物和劳务的销项税额占本期总

销项税额的比例。货物和劳务的销项税额占总销项税额

的比例=170÷218×100%=77.98%。

第三步：根据货物和劳务销项税额占总销项税额的

比例，计算未抵减挂账留抵税额时货物、劳务的应纳税

额。同时，取较小值确定期初挂账留抵税额本期抵减数，

即实际抵扣税额（本年累计），计算过程见表3。

根据财会［2012］13号文件规定，对于期初挂账未抵

减增值税留抵税额，当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按允许抵扣

的金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

目；贷记“应交税费——增值税留抵税额”科目。借：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97.09；贷：应交税费——

增值税留抵税额97.09。
（6）2013年 8月 31日，计算并转出未交增值税。本期

全部应纳税额=销项税额-实际抵扣税额（本月数）-实际

抵扣税额（本年累计）=218-93.50-97.09=27.41（万元）。会

计处理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

税）27.41；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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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一、销项税额①
二、应抵扣税额②
上期留抵税额（本月数）③
进项税额④
进项税额转出⑤
应抵扣税额合计② = ③+④
-⑤

三、实际抵扣税额（本月数）
⑥（②与①比较）

金 额

170+48=218

0

102

8.50

93.50

因本期应抵扣税额 93.50 万
元小于销项税额218万元，所
以本期增值税进项税额实际
抵扣额为93.50万元。

表 2 2013年8月份华联公司增值税
进项税额实际抵扣额计算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一、上期留抵税额（本年累计）⑦
二、货物和劳务应纳税额（未抵减挂账留抵税额时）

销项税额①
实际抵扣税额（本月数）⑥
尚可抵扣税额⑧=①-⑥
货物和劳务的销项税额比例⑨
应纳税额⑩=⑧×⑨
三、期初挂账留抵税额本期抵减数=实际抵扣税额
（本年累计）（⑦与⑩比较，取较小值）

金 额

120

218

93.50

124.50

77.98%

97.09

97.09

表 3 2013年8月份华联公司期初
挂账留抵税款本期抵减数计算表 单位：万元


